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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5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(金融機構)條例(修訂附表 2)公告》 
 
 
謹通知貴機構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作出《2015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

金籌集(金融機構)條例(修訂附表 2)公告》。該公告今日在政府憲報(2015 年第 16
號法律公告)刊登，並可於政府網站(http://www.gld.gov.hk/egazette/)查閱。 
 
該公告修訂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(金融機構)條例》附表 2 第 18(5)條，

使金融機構可繼續倚賴若干指明中介人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，直至 2018 年 3
月 31 日為止。若能通過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程序，該條例的相關修訂將於 2015
年 4 月 1 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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